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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「法務部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動小組」9名委員聲明退出乙事，法

務部至盼持續溝通，強化該小組之運作，以期凝聚共識 

一、 法務部成立「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動小組」之目的，即在建立

對話與理性討論之平臺 

死刑存廢問題，涉及高度專業、社會價值觀、文化觀與民

意等因素，目前社會各界對於死刑存廢看法分歧，需要更多理

性討論與持續對話。法務部為使社會各界對此議題有更多溝通

及對話管道，自 99年 3 月 23 日起，邀請不同立場的學者專家、

社會人士、機關代表擔任委員，成立「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動

小組」，按月召開會議，以使不同意見得藉此機制表達、討論、

溝通、對話，並進而研擬規劃相關配套措施。是以，研擬與死

刑存廢有關之相關議題列入會議討論研議，包含：(1)強化被害

人保護方案 (2)強化治安方案。(3)減少死刑使用方案。(4)矯正

處遇方案。(5)無期徒刑假釋年限檢討及假釋審查制度之配套方

案。(6)因應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第 6 條第 4 款規定之

修正方案。(7)人權教育扎根方案。(8)民意調查及宣導配套方案。 

二、 法務部對於所有委員之付出與努力至表感謝，對於委員所提出

之意見亦極為重視 

上開小組之委員學養俱佳，且對於死刑議題均有深入之研

究，在小組成立將近三年之期間提供許多寶貴之意見，法務部

至感欽佩與謝意，對於所有委員之意見均相當重視，且就小組

中所形成之決議亦積極落實。例如：就委員建議死刑判決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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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及全辯護部分，已函請司法院研議修法，關於被害人保護措

施部分，亦積極研修犯罪被害人保護法、辦理「犯罪被害人及

其家屬生活需求的調查」委外研究案、函請各地方法院檢察署

辦理犯罪被害補償業務時依法決定補償金額；關於就減少死刑

使用部分，亦就刑法中仍保有死刑之規定積極檢討是否符合公

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第 2 款「情節重大之罪」，且研議

增訂終身監禁之可行性。此外，矯正署亦深入檢討規劃矯正處

遇方案，並就各國替代死刑之措施進行研議。法務部對於各委

員於會議中要求提出之報告或統計數據，亦均積極辦理。 

三、 法務部對於死刑存廢之立場從未改變 

依最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，76.7%受訪者不贊成廢除死刑，

且有高達 81.6%民眾認為逐漸減少死刑使用即可，是以，贊成

全面廢除死刑及作法的民眾均屬少數，多數民眾仍認同死刑存

在的必要性。法務部歷年來就死刑政策均致力於逐步減少使用

死刑及審慎使用死刑，積極採取各項階段性措施，並無「玩弄

文字遊戲，欺騙社會大眾」之情形。又死刑之廢除，必須在消

弭民眾疑慮，且有合理、合宜之替代方案下為之，並無時間表。 

四、 法務部對於造成委員誤解以致聲明退出小組，深表遺憾，至盼

持續溝通，以使該小組能繼續運作 

該小組採委員制，須有過半數委員（即 14位）方能開會。

小組成立之初，幕僚單位即就會議之時間進行調查，選定最多

數委員能出席之時間，並預先將一年度開會之時間通知委員，

即希望委員能撥冗出席會議。惟若出席委員無法達半數以上，

會議即無法召開，並非法務部有意「讓小組成為花瓶」。 

 

綜上，委員對於法務部就死刑存廢之立場及「逐步廢除死刑研究

推動小組」之運作容有誤解，法務部將盡最大努力與委員溝通，期盼

化解誤會，共同為國家政策努力。 


